
清环清新违改字〔2025〕19 号

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

清远市宏图助剂有限公司:

法定代表人:潘啟聪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803675191394P

住所：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白莲大树园

经查，你清远市宏图助剂有限公司建有 2条生产线，主要从

事生产乳化剂、乳化硅油、润湿剂等。2025 年 9 月 9日，我局委

托清远市清新区环境监测站对你公司废水总排口（DW001）进行采

样监测。监测时，你公司正在生产，污染治理设施正在运行。根

据清远市清新区环境监测站 2025 年 9月 26 日签发的《监测报告》

（清新环监 W字（2025）第 199 号）显示：2025 年 9月 9 日，你

公司废水总排口（DW001）外排废水监测因子氨氮为 16.5mg/L，

超过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6-2001）第二时段一级标准

氨氮标准限值 10mg/L，超标 0.65 倍。

综上，你公司存在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超过重点水污染

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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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上述环境违法行为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实：

证 据 一 ： 《 营 业 执 照 》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441803675191394P)、潘啟聪身份证复印件,证明：你公司的主

体资格，潘啟聪为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
证据二：《关于清新县宏图助剂有限公司年产乳化剂、增稠

剂等化学助剂 1750 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清新环

建复[2008]68 号）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表》（含

验收意见）、《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》（2 份）、关于《清远市

宏图助剂有限公司锅炉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（清新

环审〔2016〕17 号）、关于《清远市宏图助剂有限公司锅炉改造

项目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（清新环保验〔2016〕30 号）、

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》（备案号：201944182700000141）、

《排污许可证》（证书编号：91441803675191394P001V），证明：

你公司相关建设项目已取得环保审批手续，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。

证据三：《授权委托书》、《任职证明》，证明：李敬欢为

你公司的安全环保专员，方勇为你公司副总经理，受你公司委托

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现场检查和询问调查等相关工作。

证据四：2025 年 9 月 9日制作的《清远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

查（勘察）笔录》及现场图片、2025 年 10 月 20 日和 21 日制作

的《清远市生态环境局询问笔录》（2 份）、《监测报告》（清

新环监 W 字（2025）第 199 号）、《污水处理操作记录》等，证

明：你公司废水总排口（DW001）外排废水存在超过水污染物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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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环境违法行为，我局依法对你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，

佐证该环境违法行为发生的过程。

你公司的上述环境违法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第十条“排放水污染物，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

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。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“行

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

行为。”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三条第二

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

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并处十

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

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：……（二）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

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

的；……。”的规定，现责令你公司：

立即改正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

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。

如你公司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
内向清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我局将对你公司改正违法

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。如你公司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

我局将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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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址：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明霞大道东一巷 3号

邮政编码：511800 传真：0763-5811104

联系人：欧桂文、张洵 电话：0763-5811104

清远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10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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